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2025年贯彻落实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任务完成情况
问题一:一些领导干部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感认识不够，将优越的自然生态禀赋当做自身工作成绩，自我满足、盲目乐观，对天生的好山好水缺乏敬畏和呵护之心，对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漠然视之，甚至视而不见。一些领导干部对高质量发展的认识有偏差，认为广西是欠发达地区，空间很大底子很好，应区别对待，要求给予更多的能源消费总量指标，而对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却有畏难情绪。在谋划自身发展时，着重考虑增长速度，重视发展质量不足。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足，动辄讲目标太高财政太难、讲能力不足水平不高，对推进解决具体问题缺乏积极作为。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进展:已完成并长期坚持。

措施编号3．已完成并长期坚持。通过召开厅党组会、厅务会，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形式，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持续贯彻落实《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厚植生态环境优势推动绿色发展迈出新步伐的决定》。分级分类开展教育培训，举办2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专题研讨班，集中培训111个县（市、区）党政主要和分管领导，14个设区市党委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与环保工作关联度较高的区直企业分管负责同志，共计培训1800余人；举办2期广西生态环境系统局长培训班，共培训143人；举办1期全区乡镇环保干部环境管理工作培训班，共培训乡镇国土规建环保安监站环保干部112人。
措施编号4．已完成并长期坚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殷切嘱托，大力宣传、引导公众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生态文明主题纳入年度宣传教育计划，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报道和生态文明主题活动。以“践行‘两山’理念推动督察整改”为核心，打造“核心媒体引领、多平台联动、全流程跟踪”的宣传态势，联合广西日报社、广西电视台做好相关报道工作，分别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刊播报道10期，全方位展现广西从严从实推进整改的坚定决心。一是宣传督察整改典型案例，聚焦多地生态蝶变故事，玉林西干渠（牛尿圳段）治理成效、桂平治水记、灵山“飞灰变宝”、防城港码头的绿色蝶变等案例成为宣传亮点，在《中国环境报》、中国环境网等媒体报道，形成立体传播效应。二是紧扣生态环境问题警示震慑与环保督察整改成效宣传主线，精准落实典型案例公开通报要求，高质量完成2025年三批共15个生态环境问题典型案例的拍摄制作与发布工作，推动形成“发现问题—曝光警示—快速整改”的闭环管理。三是围绕推动督察整改、大气污染防治、涉重金属隐患排查等民生关切事项，开设“践行‘两山’理念推动督察整改”专栏，发布相关文章20篇，阅读量2万+；发布“大气污染防治”相关博文110条，阅读量25.5万；发布“涉重金属排查整治工作”相关博文164条，阅读量34.3万。实时推送各地排查整改进展与治理成效，让生态治理成果看得见、摸得着，切实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共识。四是圆满完成2025年“美丽中国我先行”广西生态文化月宣传活动。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相继在各市举行，现场参与的社会各界群众合计约5300多人，网络参与人次超过300万。中央广电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法语频道在世界海洋日对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进行报道，国外媒体平台发布报道10余次，进一步扩大广西生态环境保护朋友圈。五是认真指导开展全区环保设施公众开放。累计开展活动255场，共计9277名社会公众参与。

问题二:广西节能降碳指标未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三五”目标任务，碳排放强度要求下降17%，实际仅下降12%。“十三五”期间，六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持续增加，能源消费占规上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2015年的83.2%上升至2020年的89.7%。

“十四五”期间，广西上马“两高”项目的冲动仍然较强。2020年5月，在“十四五”重大耗能项目摸底调查中，自治区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上报“两高”项目96个，能耗增量为4489万吨标准煤/年。在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后，广西将项目压减至48个，能耗增量约2389万吨标准煤/年。但督察发现，全区仍有63个在建或拟建新增能耗10万吨标准煤/年以上的项目未纳入最终上报清单，新增能耗1929万吨标准煤/年，其中43个已经在建，新增能耗达到1403万吨标准煤/年。2021年一季度全区能耗强度不降反升，节能形势愈加严峻。

一些高耗能行业产能持续扩张。2020年全区平板玻璃、十种有色金属、电解铝等产品产量分别为2015年的4.3倍、2.6倍和3.8倍。广西近年从全国18个省份置换水泥产能，12个在建项目水泥熟料产能达到1734万吨，是“十三五”增量的2.9倍。

自治区有关部门虽然一再发文要求加强能耗调控，但严控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能源消费、超规格淘汰部分行业产能、新建耗煤项目煤炭减量替代等要求大多没有落实到位。能耗“双控”考核放松要求，问责弱化为通报批评，缓批限批未严格执行。

差别电价政策执行不到位。国家早在2006年就对铁合金等行业限制类、淘汰类企业用电实行差别化电价政策，要求执行更高用电价格。但2012年以后广西限制类铁合金企业再未执行差别电价，对此有关部门相互推卸责任。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对差别电价政策提出更高要求，但有关部门一转了之，未进行研究梳理，导致政策一再落空。2020年第四季度，在电力供应紧缺冬季错峰限电的情况下，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以富余小水电名义，允许大批限制类铁合金企业参与专场电力交易。

整改时限:2022年12月底前（2025年12月底前完成“十四五”碳排放和能耗强度下降目标）。

整改进展:涉及我厅整改任务已完成。
措施编号10．已完成。强化降碳目标管理。印发《2025年广西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要点》《广西进一步推动“十四五”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协调推进工业、交通运输、建筑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推动自治区主要领导首次召开自治区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十四五”节能降碳工作。按季度开展降碳形势分析研判，定期向自治区政府报告全区降碳形势。对降碳未达序时进度的设区市，推动自治区领导开展分片包干督导，自治区分管副主席去函提醒，对降碳目标不降反升的梧州、北海、钦州3市印发预警函，约谈广西柳钢中金不锈钢有限公司等未完成低碳改造任务的重点企业。召开全区降碳工作调度会，针对降碳未达序时进度的设区市编制“一市一策”降碳方案，组织专家定期赴地市帮扶指导。

加强“两高”项目源头管控。严格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建立“两高”项目清单，按季度调度更新，滚动管理，对未完成降碳序时进度目标的设区市实行高耗能项目缓批限批。“两高”项目均须通过自治区“两高”项目联席会审议后方可依法依规审批，环评严格执行区域削减措施、产能置换、主要污染物排放等量替代等政策，确保项目环保绩效达到A级水平。2025年，全区共审批8个“两高”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共指导造纸、化工等行业28个项目在环评中开展碳排放影响评价，引导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编制钢铁、有色金属等六大重点行业专项报告，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问题十:广西采石采矿破坏生态环境问题是群众反映最为集中的领域之一，占督察期间全部举报数量的12.8%。露天矿山野蛮开采问题普遍，全区“半边山、一面墙”式矿山达296座。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欠账多，截至2020年全区矿山需要治理恢复面积达20300公顷，“十三五”期间仅治理4114.63公顷，完成率20.2%。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涉及我厅整改任务已完成。
措施编号51．已完成。加强采石采矿破坏区域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配合完成全区25631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摸底排查，6次组织调研组赴岑溪市调研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16次赴大新县开展铅锌矿区污染治理工作，连续2年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我区涉重金属历史遗留矿渣污染治理，2次督促加快推进对大新铅锌矿矿区重金属污染环境综合整治推进缓慢问题并进行督办整改。岑溪市11处废弃花岗岩矿山已按照“一矿一策”开展修复治理，大新县岜落山西、出银山、柏绿山、金涛公司四个废石堆场已综合整治。截至2025年11月11日，全区累计完成矿山生态修复面积17775.44公顷，“十四五”期间全区综合治理率已达到67%，达到预期修复目标。
问题十三:在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后，一些地方依然没有真正把督察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推进，自然保护地内采矿取石、违建别墅等问题时有发生，一些既往发现问题整改不到位。一些地方和部门保护意识淡漠，法治意识不强，重建轻管，保护地内的违规开发建设问题频发。

整改时限:2022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2025年12月底前完成历史遗留矿业权问题整改。

整改进展:涉及我厅整改任务已完成。

措施编号62．已完成。多部门联合制定了《进一步加强全区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工作方案》《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暂行办法》《广西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联动工作机制》《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衔接工作的通知》，推动自然保护地内生态破坏问题联合执法，定期开展重要区域生态状况评估和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2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等级为“优”或“良”，不断健全自然保护地监管长效机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且连续3年未发现新增重点生态破坏问题。
问题十六:广西基础设施欠账多、建设慢，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各地普遍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广西上报2020年设区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仅有44.8%，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区14个地市中有5个地市的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不足30%。即便如此，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仍然存在较大“水分”。比如北海市上报的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为85.8%，号称全区第一，但挤掉工业废水的“水分”后，真实生活污水收集率不足50%。存在类似情况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还有41家，数量占比在30%以上。由于收集率过低，全区121个城镇污水处理厂中，23个处理水量负荷率低于70%，35个进水化学需氧量平均浓度低于100毫克/升。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和改造力度较弱，特别是对老城区管网建设问题重视不够。2018—2020年，自治区共建设1888公里污水管网，仅有997公里建在老城区，加之管网错接漏接问题严重，无法有效收集生活污水，全区污水处理厂污染物平均进水浓度没有提升，部分污水厂处理负荷甚至下降。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已完成。

措施编号75．已完成。全面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有效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效能，截止2025年12月，我区共排查河湖岸线16677.4公里，查出13345个入河排污口，其中13278个已完成溯源，溯源完成率为99.5%，12539个已完成整治，整治完成率为94.0%。2025年12月底，我厅组织自查验收小组对问题编号十六的整改完成情况开展了检查和核验。经核验，该项问题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整改目标已达成，整改工作已完成。
措施编号76．已完成。组织各地市全面排查评估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的工业企业及工业聚集区，推动未达标企业限期退出，保障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正常稳定运行；强化监督指导，实施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在线监控，并按季度向各地市通报运行情况。2025年12月底，我厅组织自查验收小组对问题编号十六的整改完成情况开展了检查和核验。经核验，该项问题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整改目标已达成，整改工作已完成。
问题二十二:近岸海域局部污染问题依然存在，2020年钦州市海水水质总体评价为差，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达标率仅为70.6%，茅尾海海域5个监测点位只有1个达到环境功能区管理目标。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已完成。

措施编号100．已完成。一是强化镇级污水处理厂监管。充分发挥湾长制机制，有效督导钦州市、防城港市镇级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行问题，通过现场检查、暗访等方式对黄屋屯镇、皇马产业园污水处理厂等多个镇级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营等情况进行了现场调研，并召开督导会议现场推进整改。二是加强对农村污水治理的监督指导。2022年以来，组织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调研或帮扶指导10次，移交或者反馈问题6次，指导钦州市、防城港市做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推动钦州市、防城港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有效运行。三是强化资金保障。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保障茅尾海周边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2023年以来下达自治区生态环保专项（涉农整合）资金1500万元，积极争取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480万元，推动实施茅尾海周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2025年12月底，我厅组织了对问题（编号二十二）整改完成情况行进行了自验收。经核验，该项问题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2025年钦州市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和茅尾海国控考核点位水质已达到整改目标要求，整改工作已完成。
问题三十六:2020年广西生活垃圾产生量为2.9万吨/日，但无害化处置量仅有2.09万吨/日。一些规划处置设施建设进度滞后，《“十三五”广西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提出新建及续建的45个无害化处理设施项目，截至2020年年底尚有近1/3未建成。51座在役垃圾填埋场，有24座超量填埋，实际填埋量达设计处置能力的180%。填埋场大幅超量填埋及运营管理不规范，导致超量产生的垃圾渗滤液得不到妥善处理，截至2020年年底，全区填埋场垃圾渗滤液积存量高达58.2万吨，环境风险十分突出，各种环境违法问题也随之而来。北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自2012年6月立项后，至今仍未建成。北海市生活垃圾填埋场长期违规倾倒垃圾渗滤液至市政管网，2016年以来累计偷排量达53.56万吨。南宁市横州市（原横县）第二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收集不完全，垃圾渗滤液直排外环境，外流渗滤液化学需氧量浓度超出排放标准143.7倍。贵港市桂平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置设施长期闲置，伪造渗滤液处理设施运行假象，骗取治污资金。岑溪市马路镇中林村生活垃圾处理中心存在垃圾露天焚烧污染环境问题。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整改进展:已完成。

措施编号150．已完成。一是提升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监管效能。印发《生活垃圾填埋、城镇污水处理行业“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督执法检查工作指南》，指导各市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切实加强建设项目全过程监管，持续推进优化执法方式，提升执法效能。二是加强生活垃圾焚烧固废监管。通过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抽查检查生活垃圾焚烧企业，督促指导生活垃圾焚烧企业推进问题整改，规范化环境管理。2025年12月底，我厅组成自查验收小组对问题编号三十六整改完成情况进行了检查和核验。经核验，该项问题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整改目标已达成，整改工作已完成。
问题三十七:梧州岑溪市是全国最主要的花岗岩生产基地之一，31座矿山中有20座未严格按矿山开发利用方案进行阶梯型开采，对矿山“开膛破肚”不分层垂直剥离，造成山体严重受损，生态破坏严重、复垦难度极大。现场抽查9座现有矿山，只有1座设置了规范弃土弃石场，矿区开采产生的废土废石积存总量达1亿多吨，大多沿山体、沟谷等区域随意排放，造成矿区外大面积生态破坏。绿色矿山创建工作不实，抽查发现，岑溪市糯垌大福花岗岩矿绿化率不足20%，污水处理设施形同虚设，在矿山下游形成牛奶塘；岑溪市三堡红大石材有限公司三堡天井冲花岗岩矿废土废渣直接倾倒山谷。闭坑矿山环境治理恢复推进不力，全市11座闭坑矿山无一开展环境治理恢复工作。

整改时限:2023年12月底前（2025年12月底前完成矿山修复治理）。

整改进展:已完成。

措施编号164．已完成。2025年12月底，我厅组织自查验收小组对问题编号三十七（164）整改完成情况行了检查和核验。经核验，针对问题编号三十七（164）整改，我厅多次开展调研指导和执法检查，组织专业技术力量赴岑溪市指导矿山固体废物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帮扶岑溪市完成闭坑花岗岩矿山修复调查分类，科学编制修复方案，并推动闭坑矿山修复工作。截止2025年底，岑溪市11座闭坑矿山已完成调查分类，其中1座已完成转型进行利用，其余10座已顺利完成生态修复，并按照“自然修复为主，工程修复为辅”的原则编制完成“一矿一策”修复方案，共完成修复面积93.97公顷，完成修复任务的100%，顺利完成整改措施164整改任务。该项问题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整改目标已达成，整改工作已完成。


